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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房地产市场管理部门发布住房租赁风险提示：

本报讯 近期，芜湖市房地产市
场管理处在日常检查和管理中发现
我市有部分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
租赁机构的经营模式容易产生矛盾
纠纷。对此，该处特意发布住房租
赁风险提示，提醒当事人在房屋出
租、承租过程中，做好风险防范，免
遭经济损失，减少房屋租赁纠纷发
生。

首先，谨慎选择住房租赁服务
机构。房屋租赁当事人选择房地产
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机构之前，要

了解该机构是否到市场监管部门办
理主体登记（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查看有无营业执照）、
是否在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登
记备案（可通过芜湖房地产交易信
息网查看有无登记备案信息），以及
该企业是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可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
国 网 站 查 看 企 业 信 用 状 况 信 息）
等。建议当事人不委托未办理登记
和备案、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失

信名单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
赁机构提供服务。

其次，需谨慎签订租赁经纪服务
合同。房屋租赁当事人在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和经纪服务合同（中介服务
合同、房屋资源委托合同、房屋资源
委托书、租赁服务协议等）前，要仔细
阅读相关条款，了解双方权利义务，
特别是对违约责任和收费条款要仔
细阅读，是否存在未成交不退还费用
的约定，慎重决策，避免产生矛盾纠
纷。

另外，记者了解到，为落实全市
“群租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按要
求，房地产中介（住房租赁）机构应主
动遵守房屋租赁有关规定，依法开展
居间、代理活动，核验出租房屋合法
权属证明，引导租赁当事人使用租赁
合同范本，及时向公安机关报送相关
信息；在执业过程中，不得为“群租
房”提供经纪服务，如发现疑似“群租
房”线索，应及时上报所属街道或区
住建部门。

记者芮娟

谨慎选择服务机构和签订合同

本报讯 村民承包一块地准备养
殖蚂蝗挣钱创收，不料在对田地进
行消毒后，大意将污水排进连通他
人承包养鱼塘的水渠，引发塘内成
片的鱼死亡而“吃上”官司。12月
13日，记者从无为市人民法院陡沟
人民法庭获悉，近日该法庭对这样
一起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依法作出
判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4500元。

无为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
与被告陈某是同村村民。李某多年
前承包了本村一口水塘养鱼，今年6
月，陈某从他人手中接包一块距该鱼
塘不远处的田地准备养殖蚂蝗来创
收，这块地的埂外侧紧邻一道水渠，
与位处下游的李某养鱼塘相连通。

为消除虫害，陈某在这块地的四
周开挖了一环形渠沟，从附近鱼塘抽

水灌入该地，并两次撒入消毒药物进
行浸泡消毒，之后将消过毒的污水向
紧邻的水渠排出。不久后，原告李某
发现自家鱼塘内出现了鱼大量死亡
现象，当即查看后认为与被告陈某排
放污水直接相关，遂向当地派出所报
警。警方至现场查看后会同村干部
组织双方协商解决，未能达成赔偿协
议。因天气炎热，李某对鱼塘内的死
鱼进行拍照录像后即予以销毁，没有
对死鱼作分类、称重处理。李某后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陈某赔偿鱼塘
经济损失8000元。

无为法院审理后认为，此案属
于水污染责任纠纷。陈某虽不是直
接向原告李某的养鱼塘内排放污
水，但其排放污水的水渠与位处下
游的李某养鱼塘相连通，污水完全
能够自然到达鱼塘，且陈某又无证

据表明在其排污前李某的养鱼塘已
经出现大量死鱼，故应当认定陈某
排放污水行为与李某养鱼塘内鱼的
死亡具有关联性。法院最后综合认
定，被告陈某排放污染水造成原告
李某鱼塘内的鱼死亡损害构成侵
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遂
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全案证据及事
实，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作出前
述判决。案件宣判后，当事人双方
均表示服判，未提出上诉。

本案承办法官提醒，本案警示社
会各类企业与个人，在生产经营的同
时，务必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严
格依法进行排污净化处理，做到达标
排放，切莫大意。否则将会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甚至
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顾娅张俊杰

本报讯 12月14日，记者从鸠
江区法院沈巷法庭获悉，该院审结
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本案中，车主
贾某将自己的奔驰轿车通过某汽车
租赁公司租赁给张某，却不料张某
发生交通事故撞毁车辆，导致贾某
损失惨重。

贾某名下有一辆奔驰轿车，
2022年8月，张某找到某汽车租赁
公司，要求租赁一辆奔驰E级轿
车。之后该公司通过案外人陈某，
租赁了贾某的轿车。汽车租赁公司
员工收取张某租金1000元，并将贾
某的车辆交给了张某。2022年 8
月，张某违规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后
逃逸，导致一人死亡、车辆毁损。经
交警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贾某的车辆经鉴定损失近30
万元，张某无力赔偿，汽车租赁公司
认为是其向陈某租赁车辆，与贾某
不构成租赁关系，因此拒绝赔偿。

本案中，张某既未与陈某签订
书面合同，也未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
书面合同，在均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
下，应当根据双方的沟通记录、支付
记录等证据合理推断，结合交易惯例
确定合同相对方。通过审理，法庭确
定贾某与该汽车租赁公司构成车辆
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判决汽车租
赁公司承担贾某的全部车损。关于
贾某主张的其余损失，由于其车辆不
是经营车辆，而贾某违规将车辆作为
经营车辆出租给他人使用，对损失的
发生具有过错，因此判决其余损失由
贾某自行承担。

本案承办法官提醒，汽车作为
特殊的动产，具有价值高、危险性高
的特点。车主对于自己名下的汽
车，应当尽量避免借给他人使用，防
止发生人伤车损的不可控事件，更
不能将车辆作为营运车辆出租，切
不可贪图租金等蝇头小利，一旦发
生事故，维权将十分困难。

记者顾娅

本报讯 进入冬季，雾蒙蒙的天
气多发，能见度相对较差，恶劣天气
不仅给出行带来不便，也易引发交通
事故，为此，芜湖公安交警特别提醒
各位驾驶员出行注意安全。

雾天能见度低，尽量减少非必要
外出，如确有外出需求，尽量选择公
共交通工具。行车期间，注意安全驾
驶，芜湖公安交警还给出了雾天驾
车行驶技巧。首先是合理使用汽车
灯光。雾天行驶时，应将雾灯开
启。如雾气非常大还要将双闪灯打
开，让其他车辆驾驶人更好地观察
到你，避免追尾和刮擦事故的发
生。需要提醒的是，雾天不能开启
远光灯，因为远光灯射出的光线会
被雾气漫反射后，在车前形成白茫
茫一片，驾驶人反而什么都看不见，
影响驾驶安全。二是注意限速行

驶，雾区行驶，要根据能见度不同，
开启防炫目近光灯、示宽灯和尾灯
并适当加大行车间距，降低车速，能
见度越低，车速就必须越低。三是
雾天行车不要急踩刹车。突然踩刹
车容易导致后车驾驶人反应不及发
生追尾事故，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则
更容易造成连环追尾交通事故。若
需刹车，可连续轻点刹车，这样不仅
可以控制车速，还可以起到提醒后
车的作用。四是注意行车路线的选
择。雾天行车，如果是单向三车道，
尽量在中间车道行驶；如果是单向
两车道，尽量在外侧车道行驶。如
遇大雾滞留，要等视线完全恢复再
行车。五要尽量避免超车。大雾天
气能见度低，不利于观察相邻车道
及对向来车情况，应尽量跟随前车
行驶，避免超车。六是前挡风玻璃

要注意除雾技巧。一般情况下，外
界一旦有雾，车内也容易产生雾气，
此时不要边擦雾边开车，这会分散
司机的注意力，容易引发交通事
故。正确的除雾方式是开启车窗让
空气对流，待车内外的温度平衡，雾气
就会自动消失。也可以开启空调自带
的除雾模式，有冷风除雾和暖风除雾
两种方法。七是遇事故后及时撤离并
报警。对于因能见度过低或发生事故
等原因无法再向前行驶时，驾驶人应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将车辆停到
应急车道，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同时，
车上驾乘人员也应立即转移至安全
地点，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总之，雾天驾车时，注意保持安
全车距，仔细观察周围路况，减速慢
行，文明驾驶。

记者胡芳

冬季雾天多发
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

养殖蚂蝗想挣钱 不料污水祸鱼塘 私人非营运车辆
出租后遭遇车祸
责任如何划分？


